表1-4
	用 户 名 单 汇 总 表

	申请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序号
	用户名称
	联系人
	电 话
	服务内容及效果

	1
	　
	　
	　
	　

	2
	　
	　
	　
	　

	3
	　
	　
	　
	　

	4
	　
	　
	　
	　

	5
	　
	　
	　
	　

	6
	　
	　
	　
	　

	7
	　
	　
	　
	　

	8
	　
	　
	　
	　

	9
	　
	　
	　
	　

	10
	　
	　
	　
	　

	11
	　
	　
	　
	　

	12
	　
	　
	　
	　

	13
	　
	　
	　
	　

	14
	　
	　
	　
	　

	15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

	
	填表人:
	
	电话：
	

	注：1、本表由申报示范设计机构的单位填写并盖章；2、本表必须填写不少于15家的受服务单位；3、本表若不够填写，可以自行添加行或下拉。


